
□ 通讯员 蒋芸芬 记者 徐荔

别人多付的物业费， 可以低价

转到自己名下？ 有业主听信房产中

介的说辞， 以折扣价“购入” 物业

费， 并委托对方代缴， 可是后来却

仍遭遇物业多次催讨。 待反应过来

受骗时， 房屋中介已失去了联系。

而被房屋中介骗的还不止一人， 她

不仅编造“物业费低价转卖” 的谎

言， 还以虚假房源构筑了“可以低

价租房” 的骗局。 2024 年 1 月，

经松江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该

房产中介因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3 年 6 个月， 并处罚金 5 万元。

2020 年 9 月， 秦女士因打算

买房而认识了中介苏某某。 次月，

苏某某就告诉秦女士， 她帮小区另

一名业主支付了两年的物业费， 但

两人“闹掰了”， 她想将这笔物业

费以七折左右的价格转卖。 尽管

“物业费转让” 的说法听上去奇怪，

但秦女士觉得， 苏某某作为房产中

介， 也许确实有特殊的渠道， 于是

分两次向苏某某转账 4500 余元，

委托她帮自己代缴该小区两套房子

的物业费。

不仅如此， 苏某某还表示可以

帮秦女士以便宜的价格代缴车位

费， 秦女士就又向苏某某转账了

2000 元。 可后来， 秦女士却仍被

物业公司催缴物业费、 车位费。 秦

女士询问苏某某时， 她则陆续以物

业公司人员更换需要交涉， 自己生

病、 出车祸等理由拖延。

2021 年 5 月， 在秦女士的不

断催促下， 苏某某终于帮秦女士支

付了一笔 3000 元的物业费， 但仍

有 3500 余元的钱款没有兑现。 到

了同年 12 月， 苏某某彻底失去了

联系。 秦女士只得与苏某某供职的房

产公司以及物业公司联系处理此事，

此时她才发现， 苏某某是一个满嘴谎

言的骗子。

经查，苏某某还以“有业主即将卖

房， 却多付了两年的物业费， 急需转

让”的名义，骗取同小区一名年近 70

岁的业主卢女士 1000 元。 此外，周边

地区有三名“二房东”报警称，苏某某

谎称有二十余套房源， 可以以远低于

市场价的租金与他们签订六年的合

同，还享有三个月的免租期。面对如此

优惠的条件， 加之苏某某房产中介的

身份，“二房东”们没有怀疑，向苏某某

支付了共计 17.9 万元的定金。 可是，

苏某某失联后， 他们通过物业公司查

实，其中仅少数几套是真房源，其余均

为虚构， 而且其中真房源的业主要么

从未委托苏某某出租房屋， 要么房屋

已出租， 明确要求苏某某不必再帮忙

寻找租客。

2023 年 9 月， 苏某某被抓捕到

案。 她交代， 上述钱款已全部被她用

于在老家还房贷和其他生活开销。 经

审查， 承办检察官认为， 苏某某的行

为已涉嫌诈骗罪， 涉案金额约 18 万

余元。 2024 年 1 月， 松江区检察院

依法对苏某某提起公诉， 法院做出如

上判决。

苏某某为钱不择手段， 最终受到

法律严惩。 而无论是业主，还是“二房

东”也要引起警惕，不要轻信“低价”

“优惠”，这背后往往暗藏陷阱。在进行

金钱交易， 尤其是与房屋有关交易时

一定要选择合法的中介机构和工作人

员，查看相关证件资料，多方核实相关

信息。签订合同时，应仔细阅读相关内

容，以防落入骗子的圈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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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外墙，大动干戈

双方的积怨还要追溯到 12 年

前。 2010 年，杨某在帮亲属建造房

屋时不慎损坏了朱某的房屋外墙，

双方产生积怨，多次发生肢体冲突。

后虽经民事判决及治安调解， 双方

已达成了赔偿谅解， 但朱某的妻子

却在冲突中受伤并逐渐丧失了自理

能力。 朱某照顾瘫痪在床的妻子长

达 12 年之久，对杨某的怨恨也日益

加深。 2021 年 9 月 12 日，朱某又一

次怒火中烧，拿着锤头向杨某打去，

致杨某构成轻微伤。

“这起案件是由长达十几年的

邻里纠纷引发的， 我们不能仅仅就

案办案，” 承办检察官认为， “在

检察履职过程中， 我们要将矛盾化

解与案件办理一体推进， 才能实现

案结事了人和。 因此， 化解双方之

间的矛盾非常重要。” 但检察官知

道调解这起案件并不容易。

“检调对接”，化解积怨

检察官深查细究， 自行开展补

充侦查， 向当事人所在居委会和派

出所调取双方纠纷调解材料， 并向

法院调取民事裁判文书及赔偿情

况， 召开检察官联席会议。 同时，

多次上门听取双方意见， 了解双方

的生活背景、 经济状况及身体情

况， 掌握双方调解意愿， 在全面把

握案件事实的基础上， 制定了矛盾

化解工作方案。

然而， 朱某和杨某积怨已深，

都认为对方存在过错， 拒绝接触和

化解矛盾。

“我们考虑到老年人的心理特

点，他们一般最关心后辈的发展，所

以我们尝试用亲情感化双方。”检察

官约见了朱某的三个儿子， 让孩子

们向老人阐释他的行为将会带来的

连带后果， 检察官也细致深入地对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进行释法说理，

终于促成双方参与调解。 朱某最终

自愿认罪认罚并赔偿杨某损失。

承办检察官借助专业调解力

量， 与人民调解员共同开展调解工

作， 多次一起上门向朱某和杨某家

人释法说理， 并邀请双方家人至奉

贤区检察院 12309 检察服务中心派

驻人民检察院调解工作室商谈赔偿

事宜。 最终， 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为了进一步化解积怨， 检察官

乘势而为召开公开听证会， 邀请人

民监督员、 曾参与纠纷处理的公安

民警、 居委会工作人员和区养老服

务发展中心负责人担任听证员。 当

事人在听证员的见证下履行调解协

议， 出具谅解书。 听证员一致同意

对朱某作相对不起诉处理， 并表示

今后将对二人持续帮扶、 定期回

访。

针对杨某受伤后多次住院治

疗、 家庭生活和公司经营均遭遇困

难的情况， 检察官为其申请发放司

法救助金。

“在一次回访中， 朱某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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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吕亚南

年满 86 岁、 连腿脚都不利索的朱某掏出事先准

备好的锤子， 打向 71 岁的杨某……“他是我的‘敌

人’！” 面对讯问， 朱某义愤填膺。 双方到底存在怎样

的恩怨？

近日， 奉贤区人民检察院通过“检调对接”， 将

执法办案与深入化解社会矛盾相结合,依托人民调解

组织有效化解了一起持续 12 年之久的相邻关系矛

盾， 并通过深入回访， 确保“案结事了人和”。

别人多付的物业费可以低价转卖？
房产中介骗客户18万元还自家房贷

说， 希望我可以摸一下她的右腿。

那条在裤脚下肌肉萎缩的右腿， 触

动了我。” 检察官说， “朱某虽然

认罪， 但妻子长期瘫痪需要照顾的

症结并未解决。 我们做得还不够。”

如何才能减轻朱某一家的负担？ 检

察官联合居委会、 养老服务发展中

心为朱某妻子申请了长期护理险和

上海市养老服务补贴， 每周由专人

上门对朱某妻子做一次护理， 而朱

某一家只需要承担百分之十的费

用， 帮助其卸下重担、 打开心结。

承办检察官表示： “因邻里纠

纷引发的矛盾冲突， 如果‘就案办

案’， 以一纸起诉书‘一诉了之’，

不仅不利于修复社会关系， 更容易

进一步激化矛盾。 因此， 我们积极

秉承司法为民理念， 充分运用检调

对接制度， 更好地贯彻宽严相济刑

事司法政策， 依法兼顾双方当事人

的合法权益， 有效就地化解矛盾纠

纷。”

“检调对接” 是指检察机关在

办理轻微刑事案件、 控告申诉案件

过程中,将执法办案与深入化解社

会矛盾相结合， 依托人民调解组

织,密切配合， 各司其职， 共同促

进当事人就案件中的民事责任和解

息诉， 有效化解社会矛盾， 促进社

会和谐稳定的工作机制。

“检调对接” 工作既要解决法

律纠纷， 又要妥善解决相关当事人

的各项诉求， 确保法律效果与政治

效果、 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矛盾不上交， 就地解决” 是

检察履职办案过程中必须贯彻落实

的工作理念和目标导向。 奉贤区检

察院通过与奉贤区司法局会签《关

于建立“检调对接” 工作机制的实

施办法》， 充分借助专业理论开展

调解， 构建矛盾实质性化解一体联

动机制， 实现人民调解与检察工作

有序衔接。 同时， 健全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 人民调解员、 人民监督

员多方参与的调解模式， 内外上下

互动配合， 真正做到定纷止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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